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进展及主要资产被继续冻结的公告 

 

一、被冻结资产的基本情况 

资产类型 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股份 

资产名称 
持有的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

安环能”）股份及孳息 

资产数量 628,000,000 股 

账面价值 49.42 亿元（参考 2019 年 3 月 14 日收盘价） 

账面价值占 2017

年末净资产比例 
9.97% 

账面价值占 2017

年末总资产比例 
2.04% 

冻结实施机关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原因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因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股份”）就

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事项产生纠纷，神火

股份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潞安环能股票

628,000,000 股，冻结起始日 2016 年 3 月 17 日，冻结终止

日 2019 年 3 月 16 日。因案件尚未结束，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将上述股权继续予以冻结。 

冻结期限 2019 年 3 月 15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14 日止 

 

二、转让合同纠纷的具体情况 

 

发生原因 

2012 年 6 月，本公司与神火股份签订《山西省左权县高家

庄煤矿探矿权转让合同》，神火股份将其持有的山西省左

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给本公司。合同签订后，本公

司办理探矿权变更手续期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认为：该

探矿权区内资源储量并未全部进行价款处置，且尚有未经

价款处置的资源量，建议转让前由神火股份补缴价款。之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后，本公司通知神火股份并暂停支付剩余转让款，并表示

神火股份应向国家补缴价款并取得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同

意转让的审查意见，本公司再继续支付剩余转让款，否则

转让变更手续无法完成。但神火股份拒绝补缴价款，故双

方产生争议。 

目前进展 

2016 年 3 月，本公司已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撤销（2016）京仲裁字第 0289 号仲裁裁决，2016 年 5 月

案件开庭。本公司多次向法院去信反映违法裁决存在的问

题，法院对该案非常重视，目前正在研究审理当中。 

2018 年 1 月，神火股份向北京仲裁委提出新申请，要求本

公司支付最后两期转让款及滞纳金，本公司就该申请提出

异议，要求本案仲裁中止进行，北京仲裁委员会采信了本

公司意见，该案未组庭，实际处于中止状态。 

拟采取的进一步

措施 

本公司会持续坚持以合法手段多方面维护权利，全力保护

国有资产安全和企业合法利益。 

相应裁决、决定的

履行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

转通知（2019 司冻 0315-01 号），上述股权已完成继续冻

结程序。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公司与神火股份关于高家庄煤矿探矿权转让纠纷的仲

裁案件仍在审理当中，尚未结束。本次股份冻结事项源于前次冻结期限届满，为

案件尚未最终裁定的继续冻结程序，非新增冻结股份。本公司会持续坚持以合法

手段多方面维护权利，全力保护国有资产安全和企业合法利益。目前本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正常、可变现资产数量可观、剩余银行授信额度充足，融资能力较强，

上述事项对本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